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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学前教育迈入法治化新阶段，但普惠化进程仍面临资

源分配不均、质量差异显著等挑战，迫切需要发挥法治作用，以法治的强制力保障学前教育的充分普惠。

法治通过公共价值保障全民受惠、通过正义价值促进公平分配、通过效率价值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秩序

价值规范发展路径，为学前教育普惠化提供强大支撑。然而，现实中仍存在制度规范体系不完善、政府

执法与监管效能不足、法治氛围薄弱等问题。需要通过构建普惠导向的财政投入与资源分配制度、健全

执法机制与动态监管体系、改变法治宣传手段加以解决，推进学前教育法治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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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ks that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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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 educat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but the process of inclusiveness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significant quality differences. The rule of law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inclusivenes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by ensuring public welfare and inclusiveness 
through public values, promoting fair distribution through justice values,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
tion through efficiency values, and standardizing development paths through order values. However, 
in reality,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institutional norms,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law 
enforcement and regulatory efficiency, and a weak rule of law atmosphe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inclusive oriented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law enforcement 
mechanism and dynamic supervision system, and change the means of rule of law publicity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ule of law in preschoo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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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 11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以下简称《学前教育法》)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的颁布填补了学前教育领域的

法治空白，标志着我国的学前教育迈入到全新的法治化、规范化发展阶段。尽管学前教育在过去几十年

间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但资源分配不均、质量参差不齐、收取费用过高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学前

教育法》第一条就明确将“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优质安全发展”作为学前教育的未来发展目标。法治

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治理方式，在学前教育普惠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旨

在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描述学前教育法治的价值意蕴，明确法治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要意义；二是

分析当前学前教育迈向普惠化过程中遭遇的一系列法治现实困境，并指出相应的实践进路，以期为法治

服务学前教育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 

2. 普惠视角下学前教育法治的价值意蕴 

法治的价值不仅包括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对国家发展的促进，还包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人民权

益的保障。学前教育普惠化的价值目标与法治的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内在一致性，学前教育普惠化的实

现过程，也就是法治价值在学前教育领域不断实现的过程。为了实现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目标，发挥法

治的公共价值、正义价值、效率价值和秩序价值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2.1. 公共价值 

法治的公共价值强调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保障人民利益为根本目的。学前教

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以满足群众需要作为根本价值遵循。因此，学前教育需要发

挥法治的公共价值，明确学前教育公益属性，减轻民众教育成本，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人人享有。 
法治在这一层面的价值发挥主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在宏观层面保障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

惠性。公益性强调学前教育应由国家组织开展并服务于公众的共同利益，这是学前教育作为社会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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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关键属性。《宪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

平。这一款是整个学前教育最宏观的法律基础，强调了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并从整体上规定了教育服务全体

人民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学前教育法》第三条规定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

会公益事业，进一步凸显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普惠性作为公益性的进一步延伸，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

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使学前教育更加惠及社会群体。”[1]《学前教育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应

加大财政补助，合理分担成本，进而降低民众经济负担，扩大服务范围。总之，发挥法治的公共价值是实

现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根本遵循。法治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条文，确保学前教育坚持公益普惠的价值取向。 

2.2. 正义价值 

正义是法治的灵魂，法治必须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各种法的价

值中，正义居于总揽地位，它并不是一个与其他价值目标相并列的一般性价值目标，而是一个最具有综

合性、全局性和至高性的核心价值目标。”[2]公平公正是实现学前教育普惠化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实生

活中，教育的公平公正很大程度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分配正义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要对

社会弱势群体或最不利者群体予以特别倾斜照顾，使之对社会弱势群体或最不利者群体最为有利。”[3]
因此，学前教育需要充分彰显法治的正义价值，力求做到教育资源的分配正义。 

这一层面，法治的价值发挥主要通过调整当前的分配制度，并辅以恰当的支持政策，实现教育资源

分配的平等性、差异性和补偿性。平等性表现在受教育权和教育机会平等。《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明

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现代教育法

治的核心目标就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关键在于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4]差异性要

求通过法治规范资源分配制度，考虑不同个体、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实现差异基础上的平等。补偿

性要求关注那些劣势群体和劣势地区，通过倾斜性的政策和制度，实现对教育资源的再分配，促进教育

机会的实质平等。《学前教育法》第 15 条第 3 款规定幼儿园应当对因特异体质、特定疾病等有特殊需求

的学前儿童予以特殊照顾，第 65 条规定建立国家资助制度保障适龄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

教育。总之，发挥法治的公平价值是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必要条件。法治能够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学前

教育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分配。 

2.3. 效率价值 

效率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即投入和产出的比值。法治领域的效率追求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

度增加社会财富。“法律制度应该成为决定经济单位合作或竞争的一种方式，它能够提供一组结构，使

其成员在这种结构安排下可以获得在这一结构之外得不到的利益，并且，这种结构保证其成员在获取此

种利益的动机下，以迫求效用增加为目标行事，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5]全面提高学前教育

质量是实现学前教育普惠化的必要前提。为了达成这一前提，法治需要发挥其效率价值，通过恰当的激

励机制和有力的约束规则促进学前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法治在这一层面的价值发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法治可以为多主体参与学前教育发展提供

恰当的激励机制。长期以来，学前教育的发展模式都是政府拨款建设公办园的模式。《学前教育法》则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以政府主导为核心的多元化供给模式，政府发挥宏观统筹功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

设普惠性幼儿园，并强调通过政策支持提高社会各界投资学前教育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法治也为学前

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约束规则。《学前教育法》中不仅明确指出了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学前教

育的边界和需要承担的责任，而且强调必须保证学前教育的公益性，避免过度市场化。例如第二十五条

提出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纳入城乡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统一规划，不得转变为私人用途；第三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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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公办幼儿园不得转制为民办幼儿园或参与营利性活动；第三十五条禁止社会资本控制公办幼儿园、

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总之，发挥法治的效率价值是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前提条件。法治能够通过激

励与约束来提高学前教育的发展效率。 

2.4. 秩序价值 

在整个法治的价值体系中，秩序价值无疑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价值。正如凯尔森所说：“法是人的

行为的一种秩序(order)”。[6]尽管法治包含秩序、效率、正义等多种价值，但其他所有价值都离不开秩序

价值。“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是实现其他法的价值的先决条件。”[7]学前教育不仅在内部存在着复杂的

利益关系，而且还与家庭、政府、社会等各个领域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法治需要发挥秩序价值，通过制

定明确的规章制度保障学前教育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之内。 
法治在这一层面的价值发挥主要是通过各种法律规范维持学前教育领域的教育秩序。“所谓教育秩

序，即一定教育行为方式的固定形式，是对教育主体行为的偶然性、任意性、情绪化的超越和否定”。

[8]具体来说，法治能够为学前教育领域的各个主体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并要求他们依据规范的要求开

展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活动。例如，针对幼儿园的举办，《学前教育法》在第五条要求对社会力量参与

办学进行引导和规范；针对教育管理活动，《学前教育法》第七十条要求幼儿园依法建立健全财务、会

计及资产管理制度，严格经费管理；针对教育教学活动，《学前教育法》一方面在第十九条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组织学前儿童参与违背学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或者与年龄特点不符的商业性活动、竞赛类活动

和其他活动，另一方面在第五十九条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

总之，发挥法治的秩序价值是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基础要求。法治通过对参与主体行为提出具体规范

来保证学前教育的稳定健康发展。 

3. 普惠视角下学前教育法治的现实困境 

3.1. 学前教育相关制度规范体系有待完善 

一是目前学前教育领域的资源分配制度有待完善。一方面，现行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机制存在不足，

学前教育财政经费保障仍存在明显短板。尽管“2023 年我国普惠性幼儿园占比为 86.2%，普惠性幼儿园

在园幼儿比例达到 90.8%，基本实现了普惠性幼儿园全覆盖”[9]，但经费不足仍是困扰学前教育优质发

展的重要难题。目前，政府对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主要通过补贴政策、税收优惠等方式实现，但这些只

是短期的政策，难以满足幼儿园的长期发展需要。而且，当前我国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是“省市统筹，

以县为主”，地方政府承担了过重的投入责任。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很多区县难以承担普惠性幼儿园

的补助经费，导致了“假普惠”、“表面普惠”等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学前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够公

平。虽然《学前教育法》中明确规定要倾斜支持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但“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基尼系数过大，园际资源投入存在显著差异”[10]，
教育资源在分配上明显向发达地区和优质园所倾斜。例如，根据杨卫安等人的调查，北京和河南两地普

惠性民办园的生均补助最多相差 60 倍[11]。教育资源的分配公平已成为了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急需解决

的突出问题。 
二是法律与其它规范之间缺少联动，没有构成完整的学前教育规范体系。一方面，非正式规范与正

式规范之间缺少互动，未能形成应有的合力。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入学人数众多且发展不充分不全面，

人们期望多样化、个性化的学前教育，但法律条文往往比较死板僵硬，难以迅速改变，因此，学前教育

需要发挥非正式规范的作用以弥补法治的不足和疏漏。但目前学前教育领域的非正式规范与正式规范之

间仍存在着要求的矛盾与范围的重叠，部分非正式规范的内容甚至与正式规范存在冲突，不仅没有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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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补充作用，反而阻碍了法治的落实。另一方面，学前教育的地方法规体系不完备，并且在不同地区间

存在显著差距。东部发达省份基本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地方性法规，例如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都早已

设立了专门的学前教育条例，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则大多没有设立专门的地方性法规。此外，“地方学前

教育立法质量还不够精细，存在简单照搬，表述含糊，号召性条款缺少规范性法律约束力等问题”。[12] 

3.2. 法治政府建设不够完备 

一是政府在学前教育执法上存在不足。执法是整个法治的中心环节。完善的执法机制在维护学前教

育秩序，提高学前教育质量，保障教育公平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政府内部缺少综合性、专门性的教

育行政执法机构。目前学前教育的相关执法事宜统一归属基础教育部门管辖，没有单独的学前教育执法

机构。而且由于之前缺少明确的学前教育法律，执法队伍在学前教育领域的专业素养也有所不足。其次，

教育行政执法效果不足。由于学前教育执法无论在学校类别、所属地域、涉及事项、管理权限方面都存

在较大差异性，实际的教育执法力度存在很大波动，执法效果难以保证，而且“执法主体单一、行为种

类有限、执法范围狭窄，也导致教育行政执法效果相对有限”。[13] 
二是政府对学前教育的监督管理尚需完善。监督管理制度是保障学前教育长期稳定高效发展的必不

可少的条件。有效的监督既能够提高各类幼儿园的资源运用效率，也能及时发现各类问题及违法行为，

保持学前教育稳定发展。首先，监管主体的权责不够明确。“在政府层级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对于学前

教育的监管权责缺乏明确、具体的划分与界定”，[14]这直接导致了监督缺失与多重监管的出现。既造成

某些关键领域和环节缺少监管，也导致某些机构和行为同时被多个部门监管。其次，政府监管方式不够

先进。“在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的管理框架中，监管体系主要奠基于静态的审批与年检制度之上”，[15]政
府没有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数字技术改造现有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面对学前

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政府的监管理应更加动态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精准化。 

3.3. 教育法治氛围不够浓厚 

一是公众对法治的认识程度不足。实现法治的前提是公众对法治有全面的认识，只有知晓法治的内

容，明确法治的意义，才能产生支持法治的意愿和推行法治的动力。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人情轻法治的

社会观念，当前学前教育领域的部分主体对法治的认识程度存在明显不足，对于法治作用的很多看法仅

局限于表面，没有意识到法治对于学前教育发展的长远价值。而且，很多家长受教育焦虑的影响，只注

重孩子的知识学习而忽视他们的健康成长，对法律中的很多要求甚至持抵触态度。此外，教育行政人员

自身也没有充分内化法治的要求和价值，许多行政管理人员在推广法治时缺少主动性，没有从战略高度

思考法治的意义，仅仅将法治视作一项可有可无的长远目标。 
二是法治宣传不足。法治宣传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投入经费不足等原

因，部分地区的法治宣传效果明显没有达到预期。且长期以来我国的法治宣传模式都是以理论学习为主，

主要通过集体会议的方式向学校管理者及教师传授法治知识。这种单一的宣传模式不仅难以形成实际参

与法治工作的意识和能力，而且缺少对社会公众的法治宣传，多主体参与的法治合力难以形成。而且，

由于认识程度不足，很多教育管理人员对法治宣传缺少重视，往往只是敷衍了事，法治宣传的效果自然

难以达到。 

4. 普惠视角下实现学前教育法治的实践进路 

4.1. 完善学前教育相关制度规范体系 

其一，完善学前教育资源分配制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财政投入制度，保障学前教育享有充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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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充足的经费是学前教育普惠化的必要前提。政府需要继续加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明确学前教育经

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并制定全国统一的普惠性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最低标准，最终建立起全国一体化

的财政投入制度，确保每位适龄儿童都能获得平等的经费投入。而且，针对地方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

国家需要进一步细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担职责，灵活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投入比例，同时

积极引导市场投资，构建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市场投资为辅，家庭适当承担的投入机制，减轻地方政

府推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经费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应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提高资源配置的民主性和公

平性。《学前教育法》第二十五条强调政府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进行倾斜性支持。中央政府需

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培训等方面支持边远地区与贫困

地区建设并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地方政府也需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合理统筹区域、城乡间的学前教

育资源分配，避免在部分优质园所上投入过多经费。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引导建立城乡教育共同体，通

过联合教研、资源共享、教师轮岗等方式发挥优质幼儿园对一般幼儿园的带动作用。 
其二，构建完整的学前教育规范体系。一方面，要促进非正式规范与正式规范相结合，发挥好非正

式规范的补充作用。“正式规范是国家根据法定程序所制定的社会规范，表现为外生性和强制性；非正

式规范则是在教育领域长期实践演化而成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会规范，表现为内生性和自发性。”

[16]构建完整的学前教育规范体系，需要两种规范在各自适合的领域发挥作用。正式规范主要适用于政府

投资、学校建设、监督管理等宏观领域，非正式规范主要在家校互动、课堂管理、学生培养等微观领域

发挥作用，需要结合两者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和效用，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规

范系统。此外，非正式规范在价值内核上必须与正式规范保持一致，只有如此，两者才能够实现有效互

动并形成治理合力。另一方面，提高地方政府立法能力和水平，健全系统完备、上下协调的学前教育法

律体系。立法作为法治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在整个法治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立法的质量直接决定着法

治的质量及其实现程度。目前，我国在中央层面已经颁布了专门的《学前教育法》，但其内容主要涉及

学前教育的基本制度及原则，如何具体落实则需要地方政府根据当前情况设立专门条例进行细化和补充。

各个地方立法机关应提高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积极学习发达省份先进立法经验，不断加强立法队伍

建设，并在充分了解地区实际的基础上制定切实有效的学前教育条例。此外，政府内部也应加强各个部

门间的立法协作，做到联合立法，避免部门利益法律化。 

4.2.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其一，提高政府执法效能。首先，政府需要改革教育行政执法机构，设立专门的学前教育执法部门，

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执法的条款，明确执法原则、执法主体、执法对象、执法程序以及权力

与责任范围，建立规范且有效的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总之，在执法过程中，政府应坚持以法治价值为导

向，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人民满意为目标。其次，针对执法效果不足的问题，政府应当继续推动建设

以教育部门为核心，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教育联合执法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提升跨部门协同水平。而且，

政府也应积极将现代信息技术引入教育执法过程中，改革传统的人工执法方式，实现从前期发现、中期

执行到事后公示的执法全过程中信息技术的深度参与。 
其二，完善学前教育监督管理制度，促进学前教育稳定高效发展。首先，需要明确监管权责划分，

构建清晰、具体的监管权责体系。中央政府主要发挥领导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制定监管规范、明确监管

标准；省市级政府主要发挥统筹作用，在中央政府的宏观规划之下，结合区域发展实际，制定具体监管

制度体系；县及乡镇政府主要发挥执行作用，负责具体落实教育监管。而且，各级政府内部也需要进一

步细化部门间的权责划分，做好合作规划，避免监管缺失与多重监管。其次，政府需要建设动态监管机

制，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智能化、精细化的监管体系。政府可以通过大数据、深度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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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建设专门的学前教育数据库，在充分采集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把握学前教育的整体发展

状态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为当下的监管重点及未来的监管方向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政府建设线上智

能监管平台，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全天候无死角监控学前教育机构的日常管理行为，做到迅

速发现并解决违法违规行为。 

4.3. 培养学前教育法治氛围 

其一，提高公众对于法治的认识。法治认识主要指“对法治原则、法治精神、法治体系以及法治实

践的理解和认同”[17]。充分认识法治是公众产生法治意识与法治信仰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应采取多种手

段，对学校、教师、家长等学前教育参与主体进行专门的法治宣传与培训，帮助他们了解学前教育领域

的相关法律法规，认识法治的意义、内化法治的精神并在实际行动中自觉履行法治的要求。针对家长对

学习成绩的过分追求，学校应采取手段向家长澄清利弊，尊重儿童的自然生长。而且，国家尤其需要加

强对行政管理人员的法治教育，使他们真正在内心深处认可法治。行政管理人员作为法治的代言人，需

要向民众做好表率作用。 

其二，加大法治宣传投入，创新法治宣传方式。首先，政府需要明确法治宣传的重要性，设置专门

的宣传经费，保障应有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同时，政府也需要发挥好其他宣传主体的作用，例如学校、

传媒公司、自媒体博主等，引导他们共同参与到法治宣传中去，提高宣传的实际效果。同时，政府也需

要转变传统的宣传方式，用具有实践性、互动性、丰富性的宣传活动取代传统的说教、灌输等方式。政

府可以建立专门的法治宣传基地，鼓励家长与孩子一同参与其中的各种活动，也可以在各大视频平台上

投放专门的宣传视频，并以人们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公众的法治认识；政府还

可以借助“国家宪法日”和“五月普法宣传月”等时段，开展一系列的法治专题活动，如法治辩论、法治

故事会、旁听司法审判、参与立法讨论等教育与实践活动等，增强师生、家长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 

参考文献 
[1] 湛中乐, 杜佳欣.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的制度构建与实施路径[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5, 27(1): 21-31. 
[2] 周佑勇. 行政法总则中基本原则体系的立法构建[J]. 行政法学研究, 2021(1): 13-25. 

[3] 李兴洲. 公平正义: 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J]. 教育研究, 2017, 38(3): 31-37. 

[4] 江子丹. 教育法法典化的正当性基础、逻辑进路与立法路径[J]. 江汉论坛, 2023(4): 116-124. 

[5] 韩慧. 法律制度的效率价值追求[J].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1): 11-14. 

[6] 凯尔森. 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7] 李慧敏, 李炳安. 论法的逻辑起点[J]. 河北法学, 2022, 40(10): 2-14. 

[8] 褚宏启. 教育法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现代教育梦的法律实现[J]. 教育发展研究, 2013, 33(19): 1-8. 

[9] 樊未晨. 教育部: 七个方面发力, 实现学前教育跨越式发展[EB/OL]. 2024-05-16. 
https://news.cyol.com/gb/articles/2024-05/16/content_Q4vzpwFjPW.html, 2025-06-10. 

[10] 蔡迎旗, 王嘉逸. 公平与效率: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双重价值追求[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 26(6): 121-130. 

[11] 杨卫安, 邬志辉. 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内涵与实现路径[J]. 广西社会科学, 2014(10): 199-202. 

[12] 涂卫, 黄泰博. 权利视野下西部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法治的检视与探讨[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 32(3): 102-110. 

[13] 任海涛, 张玉涛. 新中国 70 年教育法治的回顾与前瞻[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 39(17): 24-32. 

[14] 湛中乐. 《学前教育法(草案)》的立法特点与完善建议[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0, 19(6): 1-4. 

[15] 龚向和, 娄秉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的时代意义、现实挑战与实施进路[J]. 学前教育研究, 2025(1):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7196
https://news.cyol.com/gb/articles/2024-05/16/content_Q4vzpwFjPW.html


余仲洋 
 

 

DOI: 10.12677/ojls.2025.137196 1397 法学 
 

21-33. 
[16] 周小虎. 为了儿童的利益——美英学前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5.  

[17] 胡伟. 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逻辑及其实现进路[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4(1): 
129-142.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7196

	普惠视角下学前教育法治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进路
	摘  要
	关键词
	The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the Rule of Law in Pre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nes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普惠视角下学前教育法治的价值意蕴
	2.1. 公共价值
	2.2. 正义价值
	2.3. 效率价值
	2.4. 秩序价值

	3. 普惠视角下学前教育法治的现实困境
	3.1. 学前教育相关制度规范体系有待完善
	3.2. 法治政府建设不够完备
	3.3. 教育法治氛围不够浓厚

	4. 普惠视角下实现学前教育法治的实践进路
	4.1. 完善学前教育相关制度规范体系
	4.2.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4.3. 培养学前教育法治氛围

	参考文献

